盆花租摆合同

甲方：广汉市广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 
为了美化环境，给人一个更健康美好的环境，对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相关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开和诚实守信的原则，经甲方按照公开挂网招标方式确定乙方为盆花租摆中选单位，甲、乙双方协商签订租赁合同内容如下：
一、甲方租赁乙方观叶植物和时令花卉共计大盆   盆、小盆  盆；根据甲方实际需要数量进行增减。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二、盆花租价计算方式：甲乙双方确定为大盆   元/盆/月，小盆   元/盆/月。
三、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每年盆花租赁费人民币合计     元（大写：          ）；以甲方实际租摆数量据实结算，乙方开具合法等额普通发票，甲方每半年支付一次租赁费给乙方，并以转账形式支付。
四、合同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五、乙方责任：
1.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日历天内完成绿植租摆并经采购方验收合格。租摆期间，根据我单位需求及时调整绿植花卉种类、品种与数量；
2.应保证绿植花卉造型美观，摆放合理，叶色自然，如因养护不当而造成枯死及长势不好时，应及时更换；
3.定期对植物进行除尘、修剪、施肥、浇水等专业养护；
4.养护人员必须遵守租用方的一切规章制度，不得损坏对方设施，保持现场清洁卫生；若有损坏设施行为,照价赔偿；
5.承担植物的自然损耗，在植物生长形态不好的时候，及时予以更换，确保植物在摆放区域的观赏效果；
6.应根据不同季节、植物生长情况及租用方合理要求及时更换花卉植物，做到室内盆花无明显的灰尘、杂物、无病虫害、无枯枝黄叶，缸体整洁，托盘合适保持正常的、可观赏的生长形态。通常情况，租用方通知的3个工作日内花卉更换到位，如有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
六、甲方责任：
1. 花卉植物由乙方摆放到位后，进行验收；
1. 按时支付花卉租赁费；
1. 为乙方对植物进行养护提供便利条件（车辆免费通行停放，提供水源、电源等）；
1. 保证不随意改变花卉的摆放位置，保证不丢失、人为损坏花卉绿植以及花盆花架和其他附属品。
其他：
1.如乙方提供的租赁服务未达到本合同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乙方应在收到书面的整改要求后限期完成，如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完成整改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2.合同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可在原合同主要条款不改变的基础上与原供应商续签合同，最多不超两次。如遇特殊情况需终止协议的，应提前10日通知对方；如合同终止，甲方须在乙方撤花的同时，结清全部花卉租赁费；
3.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所签订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若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bookmark: _GoBack]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广汉市广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签名）：                     法定代表（签名）：
电话：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